关于进一步加强河源市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铁塔河源分公司：

通信基础设施是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公共基础资源，加快发展通信基础设施对全面提升信息化发展水平，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高综合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根据《广东省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规定》第256号令，《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印发<关于加快推动5G网络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粤工信信软〔2020〕96号），河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河源市加快5G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的通知（河府办〔2019〕43号），《河源市房屋建设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实施细则（试行）》（河住建通〔2019〕282号）等有关规定，为进一步推动我市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健康发展，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对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扩建、改建的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工程（不包括特殊工程和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工程）涉及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加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规划

（一）加强与国土空间等规划衔接。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家、省关于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部署，以我市国土空间规划、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和国家、省有关标准规范为依据，适时编制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或完善现有规划，统筹安排各类通信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和建设时序，并与土地利用、环境保护、地下综合管廊等相关规划做好衔接；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编制详细规划时，应考虑各电信运营企业（含广电网络公司，下同）、铁塔公司共建共享需求，将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空间需求内容落实到规划成果中；在审查建设用地规划建筑设计方案时，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征求同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的意见。

（二）严格执行国家、省建设标准。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要将通信基础设施作为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工程重要配套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其中，对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类项目涉及光纤网络建设规划、设计、施工和验收的，要严格执行《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范》、《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等光纤到户国家标准；对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类项目涉及通信基站、室内分布系统建设规划、设计、施工和验收的，要严格执行《广东省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技术规范》标准。

二、加强通信基础设施的规范建设

（三）全面落实新建住宅建筑光纤到户。城市住宅建设单位要同步建设满足多家电信运营企业共同使用需要的住宅区内通信管道和楼内通信暗管、暗线等通信设施，预先铺设入户光纤并预留设备间，作为项目配套设施统一移交，所需投资纳入工程建设项目概算；要委托具备资质的机构按照光纤到户国家标准开展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计和施工，委托经计量认证的检测机构对光纤到户通信设施进行检测。光纤到户通信设施要与建筑主体工程同步组织竣工验收。鼓励和支持乡镇、农村地区新建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实现光纤到户。

（四）加强既有住宅建筑光纤到户改造。电信运营企业要参照光纤到户国家标准，以共建共享方式对既有住宅区、住宅建筑及商住楼进行通信基础设施改造，共同承担工程改造费用。建设单位、业主单位、物业服务企业要向电信运营企业平等开放建筑规划用地红线内已有的通信设备间、电信间、管道和线缆等。

（五）加强商业建筑和大型园区光纤网络建设。各类新建商业建筑和大型园区要参照光纤到户国家标准进行建设。各县区政府（管委会）要加强对通信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入场工作的统筹协调，支持电信运营企业参照光纤到户国家标准、以共建共享方式对商业建筑和大型园区进行通信基础设施改造。

（六）加强通信基站及室内分布系统建设。

1.全市范围内各类新建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基础设施用地红线内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运行和维护，均应按照《广东省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技术规范》要求执行。既有建筑的改建、扩建工程可参照执行。

2.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应与主体建筑物“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应根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对通信基站和通信配套设施的建设要求，开展相关设计、建设工作。项目用地范围内的通信管线、配线设施、基站和室内分布系统等所需的电信间、设备间、机房、管道、线缆、杆路等通信设施，以及电源、天线位置、天面空间等通信设施配建条件，纳入建设项目的设计文件，所需经费纳入建设项目概算。建设单位应在开工前确认项目具备通信基础设施设计文件。相应设计内容应满足《广东省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技术规范》要求，符合通信机房、设备间、供电线路、通信管线及室外支撑物等基础设施的配建要求，满足多家电信运营企业平等接入、用户自由选择运营商的条件。

3.项目业主单位、建设单位应在建（构）筑物内的信号盲区或者弱区、移动通信话务量高或者移动网络流量大、网络频繁切换的场所，建设通信网络室内分布系统，所需经费纳入建设项目概算。项目业主单位应委托具备资质的机构按照《广东省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技术规范》要求开展室内分布系统工程设计和施工，建成的室内分布系统应满足多家电信运营企业的共享使用和信源接入，实现多网合一，避免相互干扰。
三、加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规范管理
（七）明确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主体责任。
1.项目施工设计阶段：项目业主单位、建设单位应当预留通信设施的建设空间、建设位置、用电容量及其配套资源，应当事先通知河源市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并配套建设通信设施，满足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共享使用；同时，项目业主单位、建设单位应将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设计文件征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意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统筹中国铁塔河源分公司、各电信运营企业及河源市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意见后，出具意见书。

2.项目施工图审图阶段：施工图审查机构应按照用地规划条件及《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范》、《广东省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技术规范》的规定，并结合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意见，审查施工图设计文件，落实光纤到户、通信基站、室内分布系统及其配套设施等通信基础设施的情况。

3.项目竣工验收阶段：项目业主单位、建设单位应按照《河源市房屋建设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实施细则（试行）》要求提交联合验收申请。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对项目涉及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和验收，严格执行“网上申请、现场申报、资料预审、窗口受理、现场核验、出具结果”6个联合验收办理流程，均应按照规定时限完成各项流程办理工作；同时，应加强后续监督检查工作，对不满足要求的设计和施工项目给予责令整改，对整改不合格或者拒不整改的项目，应作出相应处罚，并按规定不得交付使用。

4.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会同中国铁塔河源分公司，通知各电信运营企业在15个工作日内将光纤网络、移动通信、室内分布系统等信源按标准接入相应通信基础设施设备；相应通信基础设施应按照“谁接入、谁维护”的原则保障正常运行维护，所需经费由接入单位负责；各电信运营企业应无条件配合完成相关信源接入工作，如在施工过程中遇到问题和困难，应及时向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反映。
四、加强公共资源免费开放支持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八）明确免费开放范围。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制定发布公共资源开放目录免费支持通信基站、室内分布系统等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每年定期更新目录，免费开放目录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范围：

1.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直驻河单位、具有公共服务管理职能的企业（含驻河央企）等办公场所及所属产权物业。

2.高等院校、中职学校、技工院校、中小学、幼儿园等各类公办教育机构的公共场所和所属产权物业。

3.医院、保健院、卫生院、疗养院、卫生保健所、门诊部等各类公办医疗机构的公共场所及所属产权物业。

4.公园、广场、公共绿地、旅游景区、自然保护区，以及文化体育、人防工程、应急避难等公共场所及所属产权物业。

5.公路、铁路、桥梁、隧道、城市道路及其防护绿带、城市轨道交通、地铁、地下综合管廊（沟），以及机场、港口、车站、服务区、码头、渡口、内河航道及岸线、通航建筑物、路灯、道路指示牌、公共视频监控、龙门架等公共设施。

6.其他公益性场所。在不影响自身业务正常运行和安全的前提下，上述场所和设施的空地、楼面、外墙、杆体、管道、槽道、共用机房、楼层天花、强弱电井、电梯竖井、楼梯过道、地下停车场等资源应免费开放支持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并为入场施工、电力引入等提供便利条件。除了配合建设的必要成本等费用以外，不得对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收取进场费、接入费、协调费、分摊费、占用费及所有租金性质的费用。中直驻河单位、驻河央企、可参照此标准执行。非公共场所和非公共物业亦可参照此标准执行，由双方协商确定。

（九）明确公共资源开放流程。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牵头协调开放公共资源支持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各级教育、科技、住建、交通、文旅、体育、卫健、国资等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行业归口管理原则，分别负责协调本系统单位免费开放公共资源支持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无正当理由拒绝免费开放的单位进行通报并抄送当地人民政府。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及铁塔公司应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加强协同合作和共建共享，共同推进以上公共物业和重点场所中基站、室内分布系统及其他电信配套设施统一协调统一进场，降低电信设施建设入场难度和成本，进一步提高共建共享率。

五、发挥基础电信运营企业主体作用

（十）加大通信基础设施资金投入。各电信运营企业应逐年制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计划，重点加大高宽带（百兆以上）光纤网络、5G网络建设投入，明确目标任务并抓好落实。支持和鼓励电信运营企业对开通高宽带和5G应用的用户给予适当业务资费和提速不提价优惠，并切实提高各类上网及通信资费套餐计费透明度。

（十一）进一步提高企业综合服务质量。各电信运营企业应定期对各自运营网络的服务能力和质量进行评测，向社会公布网络覆盖范围、速率、稳定性以及用户量等信息，接收公众体验、评议和监督，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六、加强组织保障

（十二）建立政企联动协调机制。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加强市县联动，切实履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督查督办职责，进一步推动通信基础设施健康快速发展；要与铁塔公司及各电信运营企业建立政企联动的建设模式，对全市通信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施工、运维等环节进行网络化、精细化管理，及时协调解决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全面提升全市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效率。

（十三）加强无线电频率台站管理和5G频率使用保障。强化5G基站设台干扰协调规范要求，引导规范各电信运营企业5G频率使用和台（站）设置行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进一步优化基站设置流程，督促各电信运营企业按照《3000—5000MHz频段第五代移动通信基站与卫星地球站等无线电台（站）干扰协调管理办法》等规定，做好5G基站设台干扰协调工作。各电信运营企业应积极解决合法无线电台（站）与 5G 基站相互兼容问题，及时通过政务服务网上办事渠道申办 5G 基站无线电台执照，切实提高5G基站建成后的开通率。

（十四）加强通信基础设施保护力度。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动、拆除或者迁移他人的合法通信基础设施。确有必要改动、拆除或者迁移的，应当事先征得通信基础设施产权人或者管理人同意;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以不降低原有通信服务水平和质量为标准，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要求重新确定通信基础设施位置，先建设后拆除;所需费用和损失由提出改动、拆除、迁移的组织或个人承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公安机关要联合工业和信息化、住建等部门加大通信基础设施保护力度，依法惩处危及通信基础设施安全的违法行为，严厉打击盗窃、破坏通信基础设施的犯罪活动，严肃查处野蛮施工破坏通信基础设施的行为。

（十五）加大舆论宣传。各县区政府（管委会）要将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加大宣传力度，要加大通信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政策法规、通信基站科普知识和支持基站建设的宣传普，营造良好氛围。各新闻媒体单位要配合做好舆论引导，普及电磁辐射科学知识，让社会各界广泛理解和支持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各电信运营企业要主动与政府有关部门加强沟通，联合发布有关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公告，明确建设时间、内容及社会公众需要配合事项。
（十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市场监管部门要依法查处违规收取租金、乱加电费等非法行为，及时受理各电信运营企业及铁塔公司有关投诉，并在投诉举报处理规定的时限内予以书面答复，对查实的违规收费问题严格依法处理，适时公布典型违法案例。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指导、协调全市通信基础设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要将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日常重点督办检查事项，根据现有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关专项规划，逐年分解目标任务，切实加强督促检查，推动通信基础设施的资源共享和互联互通。
附件：

通信基础设施名词解释

通信基础设施包括以下三大方面内容，有关含义如下：
一、通信设备。包括基站、中继站、微波站、直放站、海缆登陆站（点）、室内分布系统、无线局域网系统、有线接入设备、公用电话终端、路由器、交换机、无线电导航设备（含差分台站、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基站、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基站）、卫星定位设备等设施；

二、通信线路。包括通信光（电）缆、电力电缆、配线、交接箱、分（配）线盒、管道、槽道、人井（手孔）、杆路（电杆、拉线、吊线、挂钩）等支撑加固和保护装置，以及标石、标志标牌、井盖等附属设施；

三、通信配套设施。包括通信铁塔（含铁塔基础和平台）、铁架（含支撑杆、增高架、楼面抱杆）、斜拉杆、天线（含收发信天线、馈线、天线外罩、天线支臂）、公用电话亭、信息传感设备，用于维系通信设备正常运转的通信机房、防盗门、机柜、电信间、设备间、空调、蓄电池、开关电源、不间断电源、太阳能电池板、油机、变压器、防雷接地设施、走线架、馈线窗、爬梯、消防设备、技防设备、动力环境设备等附属配套设施。


